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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查核附件 A4 

屏東縣政府 

110年度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金查核紀錄表 

 

項次 查核項目 查核方式 查核結論 建議意見 

1 109年度

決算 

實地查核 1. 109 年度核後端

基金撥付之回饋

金 6,142,140元，

屏東縣政府預計

於 110 年度再執

行。故本年度之決

算數為該府 107

及 108 年度賸餘

款之執行情形，決

算資料如附件。 

2. 本年度用於「地方

公共建設之規劃、

興建、維修與營

運」占比 90.43%；

用於「有助於提升

與促進地方和諧

及周遭居民福祉

之 事 項 」 占 比

9.57%。且用於台

電公司第三核能

發電廠所在之恆

春 地 區 占

96.61%，綜觀本年

度回饋金運用情

形尚稱良好。 

1. 有關以本會回

饋金列支之工

程案件其空氣

污染防治費，

若非列於工程

管理費項下，

則應自決算數

中扣除並列為

該年度之賸餘

款，辦理繳回

或續編計畫支

應。 

2. 擬函請屏東縣

政府清查 109

年度工程案件

空污費列支情

形。 












